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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基金績效考核表 

基金執行單位： 

績效指標 權重 考核項目 自評 初評 複評 核定 備註 

工作計畫執行成效 35％

年度工作計畫執行情形（15％） 

     基金管理會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（10％） 

年度演習(練)執行成效（10％） 

    溝通宣導及          

訓練成效 
30％

溝通宣導（方式、對象、人數、場次等）

（15/5/0％） 
     

訓練（課程教材、時數、受訓人數等） 

（15/25/30％） 

預算執行成效 25％
預算執行率（15％） 

     
預算控管情形（10％） 

財產設備管理 10％基金財產設備保管維護（10％）      

總分 100％      

註：評分參考標準如評分細項。 

 

 


